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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3        证券简称：新宁物流        公告编号：2021-070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9月22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39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所提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关注函中涉及的问题进

行了逐项核实，现就关注函中关注的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1、公告显示，2021 年 9 月 8 日，宿迁京东振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京东振越”）减持公司股份 434.23 万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京东振越

持有公司股份 44,668,711 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公告披露日，京东振越

持有公司股份 35,606,41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97%，曾卓持有公司股份

36,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13%，公司第一大股东由宿迁京东振越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曾卓。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相关规定，曾卓应于上述股份变动 3 日内编制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并予以公告，请曾卓说明截至目前仍未编制及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原因。 

回复：公司于 2021年 9月 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

的《关于对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

第 395号）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曾卓，要求其于 2021年 9月 24日前将《关注函》

中相关问题回复提交给公司，此后，公司多次通过正式函告、电话、短信、微信

等方式联系通知曾卓，要求其提交相关问题的回复。截至本回复出具时，公司未

收到曾卓提交的问题回复，亦未收到其延期回复的申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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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前期公告，公司子公司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

程信息”）关联方曾卓（亿程信息原法定代表人、时任董事长）、谭平江（亿

程信息时任董事、公司副总经理）疑似通过预付采购款的方式占用亿程信息 5820

万元资金。针对该事项公司已收到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 

（1）请说明上述疑似资金占用事项的解决情况及立案调查进展。 

回复： 

一、关于疑似资金占用事项的解决情况 

针对疑似存在资金被亿程信息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公司董事会及

管理层为化解风险，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对风险化解方案制定、执行等进行每

周一次的充分讨论沟通，从多种途径努力化解该等风险、追回款项： 

1、公司对亿程信息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进行了调整，曾卓不再担任亿程

信息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召开董事会免去副总经理

职务，于 2020 年 12 月 3日召开股东大会免去谭平江董事，同时对亿程信息的管

理层进行了调整，免去曾卓、谭平江在亿程信息的一切职务，并重新聘任了职业

经理人作为亿程信息的新任总经理，公司重新委派了财务总监以加强对亿程信息

内部控制管理与财务垂直管理，并强化监督执行，规范运行。 

2、2020 年 11 月，亿程信息就疑似资金被占用事项向广州市公安局首次进

行了报案，报案罪名为挪用资金罪。2020年 12月，亿程信息收到广州市公安局

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穗公经不立字（2020）00036号），广州市公安局

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此后，公司对疑似资金占用事项进行

持续调查，同时公司也聘请律师协助亿程信息进行报案。2021 年 5 月，亿程信

息 收 到 广 州 市 公 安 局 出 具 的 《 立 案 告 知 书 》 （ 编 号 ：

PCS4401202105210000007001255628）：“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被挪用资

金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立广州亿程交通信息

有限公司被挪用资金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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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亿程信息尚未就前述疑似资金被占用事项取得有权机关

的调查结果，亦未收回前述疑似被占用资金。 

二、关于疑似资金占用事项的立案调查进展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被挪用资金案仍在侦查阶

段，公司将继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配合广州市公安局相关侦查工作。 

（2）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曾卓，请说明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9.4 条第五项、第 9.5 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是否

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回复：《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9.4条第五项规定：

“9.4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

情形严重的”；《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9.5条第一款

第一项及第二款规定：“本规则第 9.4条第五项所述‘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

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

的：（一）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 1000万元以上，

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其向第一大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按照本章规定执行”。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亿程信息 5,820万元资金疑似被非经营性占用事项尚未

取得有权机关调查结果，公司亦未能获得预付采购款被亿程信息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直接证据。该疑似资金占用事件是否确属资金占用以及具体资金占用

方尚未有明确结论。 

亿程信息被挪用资金案处于立案侦查阶段尚未收到相关结论性意见，同时，

公司也在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核实，关于是否确属资金占用以及具体资金占用

方尚需以司法机关判决结果为准。鉴于是否存在向公司第一大股东提供资金事项

尚未有明确结论，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9.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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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第 9.5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规定，公司目前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目前未触及前述规则所称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4日 


